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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68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深圳惠程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-139 

 

关于孙公司房产对外出租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8 年 9 月 30 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

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孙公司房产对外出租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孙公司鹏胤投资管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胤投资”）、豪琛投资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豪琛投资”）将所持上海恒基旭辉中心相关房产出租给上海剑元医药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剑元医药”）作为办公场所。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交

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上海剑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MA1G85L043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 05月 23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元政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 200号 2幢 605-1室 

经营范围：医药科技、生物科技、医疗器械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机械设备的销售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【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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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鹏胤投资与剑元医药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租赁房产：上海恒基旭辉中心相关房产（具体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申虹

路 1188弄 18号 102、103、202 室），建筑面积为 981.29平方米。 

2、租赁期限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止（其中 2018

年 10月 1日起至 2019年 2月 28日为装修免租期，在此期间不收取租金）。鹏胤

投资收取租金期限自 2019年 3 月 1日起至 2027年 2月 28日止。 

租赁期满，房屋所有权人有权收回该房屋，剑元医药应如期无条件返还。剑

元医药需要继续承租该房屋的，则应于租赁期届满前 3个月，向鹏胤投资提出续

租申请，经同意后双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；在同等情况下，剑元医药具有优先承

租权。 

除鹏胤投资同意剑元医药续租外，剑元医药应在租赁合同届满后 3日内返还

该房屋，未经鹏胤投资同意逾期返还房屋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剑元医药应按日租金

的二倍向鹏胤投资支付该房屋占用期间的使用费。 

因非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况，剑元医药在租赁期内擅自退租的，除应按房屋租

赁保证金的金额向鹏胤投资支付违约金外，需另外赔偿鹏胤投资提供的免租期损

失。剑元医药承诺如下：免租期除外，实际支付租金的租期不满 1 年的，赔偿 5

个月租金损失；1年以上不满 2年的，赔偿 3个月租金损失；2 年以上不满 3年

的，赔偿 1个月租金损失；满 3年后，按照租赁合同相关约定执行。 

3、租赁费用：该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4.3元/平方米／日；该房屋租金从鹏胤

投资收取租金起始日起，三年内不变。从第四年起，逐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

5%，即第四年房屋租金为 4.52 元/平方米/日，第五年房屋租金为 4.75 元/平方

米/日，第六年房屋租金为 4.99 元/平方米/日，第七年房屋租金为 5.24 元/平

方米/日，第八年房屋租金为 5.5 元/平方米/日，鹏胤投资收取租金后应向剑元

医药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4、付款安排：租金支付原则为先付后用。每三个月支付一期租金，自鹏胤

投资收取租金日起三年内，每期租金（三个月）为人民币 385,033.66 元；首期

租金应于租赁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给鹏胤投资。第四至八年每期租金按照租赁

合同之约定相应上调，四舍五入到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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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计算公式：月租金=房屋租金*房屋面积*365/12 

每期租金（三个月）=月租金*3 

剑元医药须在每期到期日的 10 天前支付下期租金。若逾期支付，经鹏胤投

资催讨仍未支付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则剑元医药需按欠付租金额每日 0.5%向鹏胤

投资支付违约金。 

5、保证金及其他费用支付方式和限期：双方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生效后

7 日内，剑元医药应向鹏胤投资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（为 2 个月租金），保证金

金额为人民币 256,689.11 元。鹏胤投资收取保证金后应向剑元医药开具收款凭

证。未经鹏胤投资同意，剑元医药逾期应付的租金及违约金、赔偿金不得在房屋

租赁保证金中抵扣。 

租赁关系终止且剑元医药未出现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鹏胤投资收取的房屋租

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剑元医药承担的费用外，剩余部分在剑元医药清

场并经鹏胤投资验收合格后一周内无息归还给剑元医药。 

6、其他条款：剑元医药租赁该房屋作为医疗办公场所使用，承诺遵守国家

和上海市有关房屋使用和物业管理的规定。在租赁期内未征得鹏胤投资书面同意

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准前，不擅自改变上述约定的使用用途。 

租赁期间，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、电、煤气、通讯、电梯及新风机设备、

物业管理、三联供能源等费用均由剑元医药承担。未有约定的其他费用，均由鹏

胤投资承担。 

鹏胤投资在该房屋名下的地下一层车位（人防）第 40、41、42 室共 3 个车

位租于剑元医药使用，租金 150 元/个/月，共计 450 元/月，剑元医药承担物业

管理费，该租金随房屋租金支付约定一并支付。 

 

（二）豪琛投资与剑元医药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租赁房产：上海恒基旭辉中心相关房产（具体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申虹

路 1188弄 18号 301、302、501、502室），建筑面积为 1,061.42 平方米。 

2、租赁期限：房屋租赁期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至 2027 年 2月 28日止（其

中2018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为装修免租期，在此期间不收取租金）。

豪琛投资收取租金期限自 2019 年 3月 1日起至 2027年 2月 28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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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期满，房屋所有权人有权收回该房屋，剑元医药应如期无条件返还。剑

元医药需要继续承租该房屋的，则应于租赁期届满前 3个月，向豪琛投资提出续

租申请，经同意后双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；在同等情况下，剑元医药具有优先承

租权。 

除豪琛投资同意剑元医药续租外，剑元医药应在租赁合同届满后 3日内返还

该房屋，未经豪琛投资同意逾期返还房屋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剑元医药应按日租金

的二倍向豪琛投资支付该房屋占用期间的使用费。 

因非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况，剑元医药在租赁期内擅自退租的，除应按房屋租

赁保证金的金额向豪琛投资支付违约金外，需另外赔偿豪琛投资提供的免租期损

失。剑元医药承诺如下：免租期除外，实际支付租金的租期不满 1 年的，赔偿 5

个月租金损失；1年以上不满 2年的，赔偿 3个月租金损失；2 年以上不满 3年

的，赔偿 1个月租金损失；满 3年后，按照租赁合同相关约定执行。 

3、租赁费用：该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4.3元/平方米／日；该房屋租金从豪琛

投资收取租金起始日起，三年内不变。从第四年起，逐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

5%，即第四年房屋租金为 4.52 元/平方米/日，第五年房屋租金为 4.75 元/平方

米/日，第六年房屋租金为 4.99 元/平方米/日，第七年房屋租金为 5.24 元/平

方米/日，第八年房屋租金为 5.5 元/平方米/日，豪琛投资收取租金后应向剑元

医药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4、付款安排：租金支付原则为先付后用。每三个月支付一期租金，自豪琛

投资收取租金日起三年内，每期租金（三个月）为人民币 416,474.67 元；首期

租金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给豪琛投资。第四至八年每期租金按照租赁合

同之约定相应上调，四舍五入到分。 

租金计算公式：月租金=房屋租金*房屋面积*365/12 

每期租金（三个月）=月租金*3 

剑元医药须在每期到期日的 10 天前支付下期租金。若逾期支付，经豪琛投

资催讨仍未支付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则剑元医药需按欠付租金额每日 0.5%向豪琛

投资支付违约金。 

5、保证金及其他费用支付方式和限期：双方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生效后

7 日内，剑元医药应向豪琛投资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（为 2 个月租金），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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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为人民币 277,649.78 元。豪琛投资收取保证金后应向剑元医药开具收款凭

证。未经豪琛投资同意，剑元医药逾期应付的租金及违约金、赔偿金不得在房屋

租赁保证金中抵扣。 

租赁关系终止且剑元医药未出现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豪琛投资收取的房屋租

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剑元医药承担的费用外，剩余部分在剑元医药清

场并经豪琛投资验收合格后一周内无息归还给剑元医药。 

6、其他条款：剑元医药租赁该房屋作为医疗办公场所使用，承诺遵守国家

和上海市有关房屋使用和物业管理的规定。在租赁期内未征得豪琛投资书面同意

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准前，不擅自改变上述约定的使用用途。 

租赁期间，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、电、煤气、通讯、电梯及新风机设备、

物业管理、三联供能源等费用均由剑元医药承担。未有约定的其他费用，均由豪

琛投资承担。 

豪琛投资在该房屋名下的地下一层车位（人防）第 43、44 室共 2 个车位租

于剑元医药使用，租金 150 元/个/月，共计 300 元/月，剑元医药承担物业管理

费，该租金随房屋租金支付约定一并支付。 

 

四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上述出租房产目前处于闲置状态，对外出租可以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，获取

稳定的租金收入,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。 

 

五、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发生的其他重大房产租赁情况 

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无其他重大房产租赁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 




